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赞宇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齐鲁证券”或“保荐机构”）对赞宇科技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

份的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6,000.00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1]1605号文核准，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000.00万股，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 357号文同意，于2011年11

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当日股本总额为8,000.00万股。 

根据公司2012年3月2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2年4月10日，

公司实施了2011年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6,000.00万股。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16,000.00万股，其中限售股12,000.00万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4,000.00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

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包振祥、周云、周黎等34位自然人股东和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睿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3位法人股东承

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经核查，上述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

的承诺一致，上述股东没有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其他承诺，上述股

东亦无后续追加承诺。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说明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因非

交易日顺延至2012年11月26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6,509,10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5.3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37人，其中法人股东3名，自然人股

东34人。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明细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及可上市

流通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占总股本

的比例（%） 

备注 

1 
浙江嘉化能源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5,844,240.00  5,844,240.00  3.65 

 

2 包振祥 4,245,800.00  4,245,800.00  2.65  

3 
浙江华睿睿银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3,352,800.00  3,352,800.00  2.1 

 

4 周云 2,721,008.00  2,721,008.00  1.7  

5 周黎 2,539,254.00  2,539,254.00  1.59 
现任公司市场

综合部经理 

6 
浙江省科技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 
2,328,000.00  2,328,000.00  1.46 

 

7 毛晓泉 2,325,840.00  2,325,840.00  1.45  

8 许佳飞 2,014,662.00  2,014,662.00  1.26  

9 金敏华 1,793,200.00  1,793,200.00  1.12  

10 冯晚静 1,724,880.00  1,724,880.00  1.08  

11 鲍忠定 1,665,360.00  1,665,360.00  1.04  

12 王金飞 1,521,600.00  1,521,600.00  0.95  

13 梁爱根 1,491,360.00  1,491,360.00  0.93  



14 管有根 1,480,746.00  1,480,746.00  0.93  

15 翁本德 1,473,942.00  1,473,942.00  0.92  

16 黄少嫦 1,473,942.00  1,473,942.00  0.92  

17 郦玲 1,416,214.00  1,416,214.00  0.89  

18 郦旦亮 1,410,418.00  1,410,418.00  0.88  

19 吴小寒 1,403,280.00  1,403,280.00  0.88  

20 徐建杰 1,274,800.00  1,274,800.00  0.8  

21 夏金国 1,246,800.00  1,246,800.00  0.78  

22 张建国 1,174,716.00  1,174,716.00  0.73  

23 徐林华 1,123,600.00  1,123,600.00  0.7  

24 周旭 1,076,800.00  1,076,800.00  0.67  

25 林仁莺 1,018,928.00  1,018,928.00  0.64  

26 戎春莲 989,182.00  989,182.00  0.62  

27 郑林 917,840.00  917,840.00  0.57  

28 傅金梁 903,470.00  903,470.00  0.56  

29 周侃 873,840.00  873,840.00  0.55  

30 汪庆旗 775,400.00  775,400.00  0.48  

31 瞿逸艇 621,400.00  621,400.00  0.39  

32 卢学军 480,978.00  480,978.00  0.3  

33 华文高 480,978.00  480,978.00  0.3  

34 汪家众 457,920.00  457,920.00  0.29 
现任公司生产

部经理 

35 周小君 288,636.00  288,636.00  0.18  

36 秦志荣 288,636.00  288,636.00  0.18  

37 严祁祥 288,636.00  288,636.00  0.18  

 合计 56,509,106 56,509,106 35.32  

注：本次解禁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

公司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齐鲁证券认为：赞宇科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及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

求；持有该部分限售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人对赞宇科技此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曾丽萍） 

 

                               

（高启洪）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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